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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48         证券简称：新开普          公告编号：2018-073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7月30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向关联方

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向关联方湖南科瑞特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科瑞特”）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5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1、提供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为协助科瑞特补充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公司计划向其提供为期2个月，

资金金额为450万元的借款。为保证其按时归还借款，科瑞特股东张玉希、张宏

立、阙正湘分别与公司签署了《股权质押协议》，将其合法持有的3.333%科瑞特

股权（对应科瑞特注册资本额为37.875万元），合计持有的10%的科瑞特股权（对

应科瑞特注册资本额为113.625万元）质押给公司，为科瑞特归还借款提供股权

质押担保。张玉希、张宏立、阙正湘已于2018年7月24日办理完成相关股权质押

登记手续。 

2、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本次提供借款的对象为公司参与投资设立的嘉兴丹诚开普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丹诚开普”）投资的企业，公司副总经理杜建平

先生担任科瑞特的董事，因此科瑞特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

项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主要情况 

1、借款金额：450万元人民币； 

2、借款期限：自2018年07月30日起至2018年0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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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金用途：补充科瑞特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4、资金费用：经双方协商一致，借款月利率为1.00%； 

5、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6、其他事项：科瑞特股东张玉希、张宏立、阙正湘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分

别与公司签署了《股权质押协议》，将其合法持有的3.333%的股权（对应标的公

司注册资本额为37.875万元），合计持有的10%的科瑞特股权（对应科瑞特注册资

本额为113.625万元）质押给公司，为科瑞特归还借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三、本次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湖南科瑞特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7607238933 

法定代表人：张玉希 

注册资本：1,136.25万元 

住所：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大道 627 号新长海麓谷中心第 2 栋二楼 

经营范围：智能装备制造、销售；计算机硬件开发；软件开发；软件技术转

让；软件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平台的建设与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电气设备系统集成；电控教学实训设备生产、加工；电气机械及器

材、通信设备、机电设备、电子器件、电子元件、电工机械专用设备、电子工业

专用设备、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的制造；机械配件、机电

设备的加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2004年03月29日至2054年03月28日 

2、科瑞特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5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3,802.59 3,783.98 

负债总计 2,126.98 3,020.71 

所有者权益总计 1,675.60 763.27 

项目 2018 年 1-5 月 2017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297.54 2,424.01 

营业利润 -336.47 -16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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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311.66 -167.10 

注：科瑞特2017年度财务数据与2018年相关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四、借款合同的重要内容 

1、如科瑞特未按本协议约定用途使用借款，则自挪用之日起，就已挪用部

分资金，科瑞特应按月息3.00%的利率向公司支付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为止 

2、为保证借款人按时归还贷款，张玉希、张宏立、阙正湘作为科瑞特股东

为本合同项下贷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分别将其合法持有的3.333%的股权（对应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额为37.875万元）质押给公司。保证人同意，本合同项下借款

到期时，如借款人未能按时还本付息，保证人以其向公司质押的股权等权益，无

条件承担相应担保责任，包括偿还贷款本息以及因追索债务而产生的诉讼、保全、

处置资产等产生的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 

3、各方一致同意，如科瑞特延期偿还借款，每逾期一日，应按应偿还金额

0.05%支付延期违约金。 

五、本次交易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计划为科瑞特提供财务资助是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进行的，

且为保证按时归还借款，科瑞特股东张玉希、张宏立、阙正湘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分别将其合法持有的 3.333%的股权（对应标的公司注册资本额为 37.875 万元），

合计持有的 10%的科瑞特股权（对应科瑞特注册资本额为 113.625 万元）质押给

公司，并已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办理完成相关股权质押手续。上述财务资助的风

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科瑞特主要是从事电子工艺实训产品、机器人实训设备的研发、生产与

销售、机器人专业共建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不仅为各类本科、高职院校，各类技

工院校提供从单一生产操作台到生产流水线的多层次、多种类的实训生产设备、

机器人及机器人操作平台等产品，还提供电气自动化、机械制造、自动控制及机

器人等相关专业教学和实训整体解决方案，能够为学校提供从专业建设调研、师

资培训、配套教材、课程体系建设等各类服务，广泛适用于机械、机电、电气、

自动控制等专业学生的课程实践和实训。公司依托目前的高校资源，与科瑞特相

关课程及课程体系进行了充分融合，使公司快速拓展了与高校专业共建、实习实

训等相关智慧教育业务，实现产教融合，符合公司“教育+产业”的泛 IT 类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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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战略方向。本次公司向其提供财务资助，可有效满足科瑞特生产经营的资金

需求，有利于科瑞特发展。 

2、公司向科瑞特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

的相关制度进行。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向控股子公司福建新开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余额为200万元，向控股子公司山西新开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余

额为115万元。 

除上述公司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财务资

助情形。 

同时，公司承诺在此项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八、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科瑞特分别于2018年4月25日、2018年5月30日、2018年7月20日与公司签订

采购订单，向公司采购机器人等相关设备，交易金额共计534.66万元。 

九、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向关联方科瑞特提供借款，可满足其业务发展

的资金需求，有效保障科瑞特持续、稳健发展，且科瑞特相关股东提供了股权质

押作为保证措施，本次向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

生重大影响，亦不会损害股东利益。 

十、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经审核认为，在不影响公司自身正常生产经营情况下，以自有资金向

关联方湖南科瑞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瑞特”）提供财务资助可满足其

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支持其业务发展。本次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

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资金使用费定价公允，且科瑞特相关股东提供了股权质押作为

保证措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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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向关联方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

见，同意将《关于向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以下独立意见：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

下为关联方科瑞特提供财务资助，可以满足其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支持其业务发

展。同时，科瑞特股东张玉希、张宏立、阙正湘已将其合法持有的部分科瑞特股

权质押给公司作为担保，风险在公司可以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

公司发展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基于上述情况，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事项。 

十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财务资助总体风险可控，借款及担保条件不会

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该事

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已事先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保荐机构对新开普向科瑞特提供财务资助暨

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借款合同》； 

6、《股权质押协议》； 

7、《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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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关联方提供财务

资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